
 

 

威远县越溪白石粉厂石灰石破碎生产线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厂在项目设计初始，便将石灰石破碎生产线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

步设计中，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均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本厂同时还编

制了环境保护篇章，并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

算。 

1.2 施工简况 

本厂对施工单位采取合同约束机制，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中，严

格要求按施工规范进行施工，使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有效的保

证。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环评报告表和环评批复中提出的相关环境保护措

施落实，未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项目建设过程中无遗留的环境问题。施工

过程中未接到任何相关环保投诉。 

1.3 验收过程简况 

项目于 2019 年 6 月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并于取得了环评批复，于 2020

年 3 月建成投产，2020 年 3 月我厂启动自主验收，经自查，我厂环保措施已建

成，相关环保资料已完善，符合验收相关要求。 

我厂委托四川中谦检测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监测，该公司为专业的第

三方检测机构，具有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检验监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证书编号：192312050165）。 

2020 年 5 月 16 日，本厂组织环保专家及环保验收监测表编制单位代表对该

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小组依据《威远县越溪白石粉厂石灰石破碎

生产线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该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批复等要求对该项目进行了自主验收。 

验收当天，经验收小组认真讨论，形成了“威远县越溪白石粉厂石灰石破碎

生产线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并得出如下结论： 

本项目环保审查、审批手续齐全，环保设施及措施已基本按环评要求建成和



 

 

落实，环保管理和环境应急制度符合相关要求，所测污染物达标排放，项目验收

监测报告编制目的明确、现状调查符合实际、不存在重大质量问题。 

综上所述，威远县越溪白石粉厂石灰石破碎生产线项目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通过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项目在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严格落实相关的环保治理措施，期间未收到周

边居民的任何反馈意见或投诉。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1）规章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认真执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

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方针，

搞好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本厂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制度。 

第一条 本厂需认真贯彻执行国家、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环保方针、政策和

法规，确保各项环保工作顺利开展。 

第二条 制定环保长远规划和年度总结报告。 

第三条 监督检查本项目“三废”治理情况，提出环保意见和要求。 

第四条 建立环保设施运行台账，做好环保资料归档和统计工作，按时向法

人报告。 

第五条 对员工进行环保法律、法规教育和宣传，提高员工的环保一是，并

对环保岗位进行培训考核。凡厂内员工玩忽职守，造成污染环境事件，视情节轻

重，给予相应处分。 

（2）环保组织机构及职责 

组长：法人代表 

成员：厂内职工 

法人代表负责本项目环境保护工作，同时积极与法人沟通，学习相关环保法

律法规及本厂环保要求，并及时传达至厂内员工。 

2、地下水保护措施 



 

 

 


